
借 款 合 同

 

 

甲方（出借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
       乙方（借款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借款合同使用说明

一、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时，双方应认真阅读借款合同。

借款合同一经依法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，双方必须严格履行。

二、借款合同必须由出借人和借款人亲自签章方为有效。

三、合同参考文本中的空栏，由双方协商确定后填写清楚。

四、双方经协商一致后，对借款合同文本条款的修改或未尽事宜

的约定，可在文本中明确，或经协商一致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；另行

签订的补充协议，作为借款合同的附件，与借款合同一并履行。

甲 方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居民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



联系电话：
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
邮箱地址：

乙 方：

出生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居民身份证号码 ： 

联系电话：    
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　 

邮箱地址：

本合同指定送达方式为邮箱送达，合同一方将相关文件投递并

到达对方指定邮箱中即视为已送达         　

【律师提示】：方便合同双方顺利履行向对方送达相关文书的义

务，避免因无法送达带来的法律风险。合同双方也可约定其他指定送

达方式。

乙方因        需要 ，向甲方借款。经双方一致协议，签订本合同，

以资共同遵照执行。

第一条、借款金额

乙方今向甲方借款人民币       (大写)        (小写)。

【律师提示】：借款金额为合同重要条款，要准确填写，利息不

能在本金中预先扣除。

第二条、借款用途

该借款用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【律师提示】：甲方可监督、检查乙方是否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

借款，根据《合同法》第二百零三条：“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

途使用借款的，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、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

同。”

第三条、借款期限

本合同项下借款期限     年，自     年     月    日起至

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遇合同借款日期与借款凭证记载日期不一致的，



以借款凭证载明的日期为准。

【律师提示】：将借款期限明确而详细的做出规定，并且约定以

此借款凭证记载日期为准，可避免因借款交付日期的变动带来的利

息计算等方面的不准确性，引发双方的争议。

第四条、借款利息

自支用贷款之日起，按实际支用数计算利息，月利率为    。

【律师提示】：若无此条款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将视为不支付利

息。自然人之间对借款利率的约定不可超过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，

否则将不受法律保护。

第五条、借款偿还

本合同项下的贷款由乙方于合同到期日一次性还清本息。总计人

民币         (大写)        (小写)。

第六条、提前还款

6.1 乙方提前还款的，应书面通知甲方，经甲方同意可提前归

还全部或部分欠款，提前偿还的部分款项优先冲抵实际产生之利息，

提前偿还部分款项后，甲方根据实际未还欠款重新计算利息。

【律师提示】：明确约定提前偿还款项的冲抵顺序，可有效避免

未偿款项的数额争议，此点也是社会多发的热点争议。

6.2乙方提前清偿借款的，利息计算期限为自借款日起到实际

还款日止。

第七条、双方权利义务

7.1甲方的义务

在乙方到期还清本息后，将全部契据、证件完整交还乙方。

【律师提示】：此项条款明示甲方义务，也是提示乙方还清本息

后，向甲方收回借款单证，做到款还证清，避免事后纠纷。此点也为

社会多发的热点纠纷。

7.2乙方的义务

应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主动还本付息。

第八条、违约责任

8.1 乙方未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，甲方对其欠款加收每日万分



之

        的逾期罚息。

8.2乙方如未按贷款合同规定使用贷款，一经发现，甲方有权

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，并对挪用贷款部分在原贷款利率的基础

上加收    %的罚息。

8.3甲方应及时受领还款本息，因甲方延误受领而给乙方造成

损失的，应进行相应赔偿。

【律师提示】：此条中规定的因甲方延误受领而造成的乙方损失，

包括但不限于误工费、交通费、通讯费等。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

协商确定，增补在本条款中。

第九条、合同纠纷的处理

本合同履行期间如有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可向

    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【律师提示】：此处双方可协商确定与案件有关的法院管辖，包

括但不限于被告住所地、合同履行地、合同签订地、原告住所地、标的

物所在地的人们法院，但不得违反《民事诉讼法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

属管辖的规定。

实践中，约定某一方所在地的法院有管辖权将意味着一旦发生

诉讼，该方会节省诉讼成本，获得诉讼利益。

第十条、附则

10.1本合同及其附属的任何修改、补充均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

订立书面的协议方为有效。

10.2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，合同双方各执一份，副本按需确定。

　甲方(签 章)　　　　       乙方(签 章)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
